[bookmark: _GoBack]安福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信息分类：政策文件
	文件编号：安办字〔2014〕35号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发布日期：2014-08-21
	公开时限：常年公开
	公开范围：面向全社会

	信息索取号：AB-bmxyqgwh-zcfg-hzfggzhgfxwj-2014-0001
	责任部门：园区管委会
	


分享到：
为大力实施“主攻项目、决战四区、差异发展、打造强县”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创优投资环境，增强投资吸引力，促进项目落户，加快产业集聚，提升开放型经济工作质量和水平，全力建设开放繁荣秀美幸福新安福，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一、税收优惠
落户工业园区的工业企业，税收优惠如下：
1.企业所得税：非资源性企业在合同（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建成投产的，从企业投产（含试生产）后的第二年开始，前3年由县财政按地方所得的100%奖励给企业；第4至第5年按地方所得的50%奖励给企业。超过合同（协议）期限建成投产的，延期建成投产的时间，视为已享受企业所得税奖励的时间。资源性企业不予奖励。
2.增值税：非资源性企业在合同（协议）约定的建设工期内建成投产的，从企业投产（含试生产）后的第二年开始，年缴纳增值税200万元一500万元（含200万元）的，按地方所得（增值税总额25%）的50%奖励给企业；年缴纳增值税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的，按地方所得（增值税总额25%）的70%奖励给企业。按上述标准连续奖励3年。年缴纳增值税不足200万元的不予奖励。超过合同（协议）期限建成投产的，延期建成投产的时间，视为已享受增值税奖励时间。资源性企业不予奖励。
3.建筑安装营业税：非资源性企业在合同（协议）约定的建设工期内建成投产且厂房建筑面积（不含临时性厂房建筑面积）达到6000平方米以上的，依法征收后地方所得部分100%奖励给企业（奖励资金中不含教育附加费和地方教育附加）。如企业扩大投资规模，在12个月内一次性厂房建筑面积（不含临时性厂房建筑面积）达到6000平方米以上的参照此项规定执行。一次性厂房建筑面积没有达到6000平方米的，不予奖励。企业建筑面积的认定，以县投资评审中心、县商务局、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共同核准的面积为准。资源性企业不予奖励。
4.土地使用税：对非资源性企业，每亩年税收贡献达4万元以上（含4万元）或企业每亩年外贸出口达8万美元以上（含8万美元），依法征收后地方所得部分100%奖励给企业。没有达到以上标准的按比例予以奖励。对资源性企业，同时达到上述标准的按80%进行奖励。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5.房产税：对非资源性企业，依法征收后地方所得部分100%奖励给企业；对资源性企业依法征收后按地方所得部分80%进行奖励。若企业所建厂房对外出租，则房产税不予奖励。
6.外贸出口退税：外贸出口企业享受国家规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7.外贸出口奖励：县政府根据企业外贸出口业绩和对县财政贡献大小给予一定奖励，具体奖励标准由县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每年研究确定一次。鼓励来料加工企业转型为进料加工企业，以提高对县财政的贡献度。
8.工业园区企业受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无法组织正常生产，通过“盘活资产、腾笼换鸟”转让土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的，在办理土地证、房产证变更时，涉及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契税及附加税实行先征后全额奖励地方所得部分，相关部门只收取办证工本费。
以上奖励均需用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技术改造。
二、用地优惠
1.工业园区内企业用地实行挂牌出让，按国家规定我县目前工业园区用地挂牌基准起始价格为83000元/亩。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前提下，为鼓励企业做大做强，视项目的投资规模、科技含量、发展前景和财税贡献大小，经县政府审定，县财政可奖励部分土地出让金给企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所购土地可获得合法使用权限50年，期满后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条件下，可依法继承和转让。
2.对厂房建筑面积不足3000平方米的工业项目，原则上不单独供地（高新技术项目、高附加值项目除外），鼓励其租赁标准厂房生产。
3.鼓励企业建多层厂房，多层厂房经验收合格后，县财政按第四层及以上80元/㎡的标准奖励给企业。
4.国家有新的土地法律、法规、政策的，按新的规定执行。
三、用水优惠
1.工业园区内客商企业的生产、施工、生活用水价格按1.10元/吨的标准收取（若水价政策调整，则执行新的标准）。供水设施由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商供水单位无偿安装到企业厂门口。
2.企业生产和生活污水处理费按省统一规定标准收取。
四、用电优惠
1.工业园区企业普通工业用电价格高压计量0.8164元/度（315KVA以下），大工业用电价格0.6754元/度（315KVA以上），生活用电价格0.60元/度（若国家电价政策调整，则执行新的政策标准）。企业变压器（不含变压器）以前的供电设施，由供电单位无偿安装。企业变压器安装位置由企业、工业园区管委会和供电部门共同商定。
2.按照企业自愿原则，工业园区企业可实行峰谷电价，具体计价标准为：早上5：00—下午17：00，按基础电价计价；下午17：00—晚上23：00，按基础电价计算130%计价；晚上23：00—次日凌晨5：00，按基础电价70%计价。若国家电价政策调整，则执行新的政策标准。
五、规费优惠
对客商企业，属我县权属范围内的行政规费全免（工本费除外）；行政事业性收费按照最低标准收取（应上缴国家、省、市级部分或国家、省垂直部门收取及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县级无权减免的收费项目除外）；其它服务性收费按最低标准的50%收取。
六、通讯、有线电视优惠
工业园区内企业通讯和有线电视设施分别由电信、网络部门负责自筹资金架设安装至厂区。
七、社会保险优惠
在务工人员合法权益得到维护的前提下，工业园区企业应依法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现已参保的企业，按上年度吉安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300%自由选择缴费基数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凡今后新参保的企业，参保率达到40%以上的，缴费基数最低可按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40%确定，实行三年过渡期，第三年达到上年度吉安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以上（含60%），各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均为28%。同时，按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住院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八、创业创新优惠
1．对争创国家、省级名优特新产品和科技进步奖的项目，优先列入县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对获得省级新产品或科技进步奖的，每个新产品或每个科技进步奖，县政府一次性奖励3000元；对获得省级著名商标、省名牌产品的企业，县政府一次性奖励5万元；对获得中国驰名商标或中国名牌产品的企业，县政府一次性奖励l0万元；对获得省级技术中心认证的企业，县政府一次性奖励l0万元。
2．对总部设在安福的企业上市，按企业上市规模大小，县政府将分期予以一定的奖励（奖励总额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3．对在合同（协议）约定期限内正式建成投产且正常生产经营的客商企业，如符合信用担保条件，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优先对其实行担保贷款，扶持企业发展壮大。
九、劳动人事、就学及用工优惠
1．对客商企业科学技术人才，在职称评定、技师考评、拔尖人才评选、人才培训、人事代理等人才政策上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才同等对待。
2．客商企业业主、技术高管人员子女入学，在义务教育阶段可择校就读。
3．对园区客商企业，其员工工资达到本县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标准的，如企业用工不足，县委、县政府将采取积极措施，帮助企业招工。
十、政务环境保障
1．县商务局、县工业园区管委会、产业招商队和引资单位要对客商企业进行全程帮扶。客商所需证照均由各产业招商队或引资单位负责办理，客商只需提供相关登记资料和承担国家政策规定的合理费用。各发证单位在接到产业招商队或引资单位为客商办证的资料后，属县内出具证明的，原则上在一个工作日内完成，属县内办理有关审批手续的，原则上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环评报告除外)，需上级部门办理的必须积极协助办理，尽量缩短办证期限，提高工作效率。
2．县直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牢固树立“一切为了客商，为了一切客商，为了客商一切”的理念，创优发展环境，园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各职能部门对园区内企业的各项日常检查实行联合检查和检查周制度，由职能部门根据业务需要自行申报，园区管委会与有关职能部门协商后统筹安排。
 3．充分尊重外商健康的生活习惯，切实保障客商的财产安全和人身自由。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若遇国家政策调整则以国家调整后的政策为准，本规定与原规定不相符的，以本规定为准。本规定由县商务局、县工业园区管委会负责解释。

